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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長照資源

不足地區發展

長照資源計畫-

日間照顧中心 

設置計畫 

 

衛生所及一般

護理之家 

獎助本部長照服務網計畫

規畫之每小區(即鄉鎮市)

需有日照中心服務，提供

機構或失能、失智者日間

照顧服務，強化日間照顧

服務量能，並提升失能、

失智者生活品質及減輕主

要照顧者照顧壓力。 

為提供國人完善的長期照顧服務，健全長 

照服務體系，社會及家庭署依行政院指示 

提出第二階段「368鄉鎮推動日照行動方 

案」，其中針對日照中心之規劃，擬以長 

照服務網區域之小區(即鄉鎮市)為單位， 

並以該小區尚未有日照中心服務者為建置 

目標。103年-105年度業經3次公開徵求， 

已核定經費計28家，至106年度已簽約計 

21家。 

獎勵長照資源

不足地區發展

入住機構式服

務設置計畫 

 

一般護理之家 依據本部規劃之長期照護

服務網計畫，針對每次區

之「入住機構式服務」均

欲達成每萬失能人口達700

床，並以達總次區完成80

％之目標，以充實長照資

源，提供在地機構式照護

服務。 

「長照資源不足地區發展入住機構式服務

設置計畫」係補助一般護理之家之設置或

擴充申請案，惟其設置或擴充之許可需按

護理人員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故本案計畫

於通過補助案核定後，後續仍需按法定程

序取得一般護理之家之設置或擴充之許可

後，始得辦理簽約及撥款程序。經103年

及104年公開徵求計畫，因機構執行或自

籌款經費等因素，而申請撤案或中止，故

目前僅核定補助台東縣成功次區「衛生福

利部台東醫院成功海景護理之家」。 

委託專業機構 

、團體辦理偏

遠地區（含山

地離島）及長

照資源不足地

區在地長期照

護人員教育訓

練計畫 

委託專業廠商 

辦理 

辦理在地人員長照教育訓

練，強化在地人提供長期

照顧的知能，充實當地的

長照人力，針對在地評估

照管專員、在地長照專業

人員、在地照顧服務人

員、家庭照顧者支持方

案、在地志工等 

為強化偏鄉地區在地化人員訓練，自100

年起辦理偏遠地區(含山地離島)在地化長

照醫事人員訓練，培育在地評估照管專員 

、長照醫事專業人力等，以充實當地長照

人力，截至106年12月共培訓照管專員及

長照醫事專業人員計1,541人。 

 


